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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辦理與推展通識教育及其他相關事宜，依據國立臺東大學組織規程之規定，設置國立臺東大學通識教育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。
2、 本中心組織設置成員如下：
（1） 本中心為本校一級學術單位，置中心主任一人，綜理中心業務，由校長聘請本校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，中心主任任期三年並應配合校長任期調整，必要時得續聘一任。
（2） 本中心設置行政事務組，置組長一人，處理中心行政事務。置專、兼任教師、研究人員、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及職員若干人。
（3） 本中心聘請之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須辦理行政業務。
（4） 本中心設置「人文社會與語文學群」、「自然應用與體適能學群」總召集人各一名，由中心主任報請校長遴聘，任期配合中心主任聘期調整，以協助通識教育課程規劃及行政業務執行。
（5） 本中心聘請「人文社會與語文學群」、「自然應用與體適能學群」總召集人；開設通識教育必修課程相關單位主管，與近二年內開授通識教育課程之專任教師擔任特約教師。
三、本中心之職責包括：通識教育理念之研議與推展、課程之規劃審查與開設、評鑑與改進、優良教師遴選、活動與推廣、相關經費分配之審議及 其他相關事宜之辦理。
四、本中心設置「通識教育中心會議」，為最高決策會議。通識教育中心會議每學期開會一次，由中心主任主持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。開會時，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；會議設置要點另訂之。
五、本中心設置「通識教育諮詢委員會」、「通識教育教師評審委員會」、「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」及其他相關委員會；各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。
六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。
七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